
 

江大校办〔2010〕3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学院、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
根据规章制度“废、改、立”工作有关要求，经学校 2010 年第

14 次校务会研究决定，同意教务处拟定的《江南大学大学生学科

竞赛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校 长 办 公 室 

二○一○年十一月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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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竞赛是学校实践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，是激发学生

学习兴趣，锻炼学生创新思维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，培养学生创

新精神、团结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有效手段。学校鼓励学生积

极参加各级各类大学生学科竞赛。为使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的组织

管理工作规范化、科学化、制度化，有效达到参与竞赛的目的，

制订本管理办法。 

一、竞赛类别与范围 

学科竞赛分为 A、B、C 和 D 四类： 

A 类：由教育部、信息产业部、科技部、文化部、共青团中

央等部委主办的各类全国范围学科竞赛； 

B 类：由教育部委托国家级教学指导委员会、国家级学术团

体主办的全国范围的学科竞赛；由省级政府或者省教育厅组织的

全省性或跨省区的学科竞赛等； 

C 类：省级教学指导委员会、省级学术团体组织的全省性或

跨省区的学科竞赛等； 

D 类：学校组织的学科竞赛。 

二、竞赛组织与管理 

1．学科竞赛工作由学校教务处宏观管理，主要负责制定相

关管理办法、公布学科竞赛信息、审核参赛资格、审批竞赛资助

经费、组织竞赛的总结与交流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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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学院教学院长或相关部门负责人负责学科竞赛的组织工

作，落实竞赛的报名、学生的选拔与培训、指导教师的配备、竞

赛的总结等工作。 

3．学院或相关部门根据教务处公布的学科竞赛信息，组织

与选拔相关专业的在册本科生参加竞赛。每个参赛队原则上配备1

－2名指导教师，每名指导教师最多指导2个参赛队，对于较特殊

的学科竞赛，经学校批准，可适当增加一定数量的指导教师。 

4．对于 C 类及其以上学科竞赛，学院或相关部门须填写《江

南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报教务处审批。 

三、竞赛经费管理 

学科竞赛经费采取学校与学院（部门）共同承担的原则，每

年设大学生学科竞赛专款，主要用途包括： 

1. 参赛报名费、差旅费； 

2. 基本的材料费、制作加工费等； 

3. 必要的培训费。 

四、奖励与激励措施 

1. 学科竞赛获奖级别的认定，以竞赛主办单位或团体颁发的

证书或文件为依据。 

2. 对C类及其以上学科竞赛获奖团队，可以向学校申请学科

竞赛奖励，具体以当年关于学科竞赛奖励的通知为准。 

3. 对学科竞赛获奖学生，学校给予相应的素质学分，具体参

照《江南大学本科生素质学分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；对于获得国

家特等奖和影响较大的国际奖项的学生，优先推荐免试研究生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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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      

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11月19日印发 

附件： 

 

竞赛名称  竞赛类别  

主办单位位  承办单位  

参赛时间  地点  拟组队人数  

指 

导 

教 

师 

姓 名 学历/学位 职  称 所 在 学 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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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 

实施 

计划 

、 

作品 

内容 

简介 

、 

主要 

创新 

点及 

应用 

前景 

（600 字以内，请同时附上具体参赛学生名单，包括姓名、专业、年级、所

在学院、组队情况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届竞赛

获奖情况 

国家级：一等奖      项,二等奖     项,三等奖    项；                     

省  级：一等奖      项,二等奖     项,三等奖    项；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届竞赛

预期目标 

国家级：一等奖      项,二等奖     项,三等奖    项；                     

省  级：一等奖      项,二等奖     项,三等奖    项；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

费

预

算 

序号 支出项目 预算经费（元） 
计算根据及理由 

(附详细预算清单) 

1    

2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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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  

4    

5    

6    

7    

8    

合计   

学科竞赛负责人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（单位）审核意见 

（1）同意参赛，并已逐项审核上述内容。 

（2）本学院（单位）配套支持竞赛经费           元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教务处审核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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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核同意资助竞赛经费         元整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元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学校审核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填写说明：1.指导教师按贡献大小顺序填写。 

          2.申请时须附竞赛通知。 


